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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邵长金

、

宋德顺

、

王文新

、

肖树彬先生

，

公司监事周建华

先生以及副总经理韩书发

、

朱学新和总工程师曹俊友先生以及董事李云生先生的配偶崔丽娟

、

监事张春雷先生的配偶李雪玲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的通知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１

、

增持人

：

公司董事邵长金

、

宋德顺

、

王文新

、

肖树彬先生

，

公司监事周建华先生以及副总

经理韩书发

、

朱学新和总工程师曹俊友先生以及董事李云生先生的配偶崔丽娟

、

监事张春雷先

生的配偶李雪玲

。

２

、

增持目的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管本次增持是基于对公司基本面和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

３

、

增持计划

：

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

场情况

，

有继续增持的可能

。

４

、

增持方式

：

根据市场情况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

。

５

、

增持前及本次增持后股份数量

：

单位

：

股

增持前持有数量 本次增持数量 本次增持成交均价（元） 增持后持有数量

１

邵长金

３９

，

７１８ ６７

，

８００ ２．９４ １０７

，

５１８

２

宋德顺

０ １１６

，

２５０ ２．９５ １１６

，

２５０

３

王文新

１０

，

９７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１０

，

９７４

４

肖树彬

０ ６５

，

１００ ２．８８ ６５

，

１００

５

周建华

２０

，

９０４ １０

，

０００ ２．９４ ３０

，

９０４

６

韩书发

０ １３

，

１９９ ２．９４ １３

，

１９９

７

朱学新

０ ７４

，

２００ ２．９０ ７４

，

２００

８

曹俊友

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崔丽娟

０ １２１

，

０００ ２．９２ １２１

，

０００

１０

李雪玲

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７１

，

５９６ ７６７

，

５４９ ８３９

，

１４５

６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

。

本次增持的股份将按有关规定进行锁定

。

７

、

其它说明

：

公司董事邵长金

、

宋德顺

、

王文新

、

李云生

、

肖树彬先生

，

公司监事周建华先生

以及副总经理韩书发

、

朱学新

、

总工程师曹俊友先生以及董事李云生先生的配偶崔丽娟

、

监事

张春雷先生的配偶李雪玲承诺在增持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公司将

继续关注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作出公告

。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投资控股股东分销证券的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

，

此次发行分销商之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数量如下

：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或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

咨询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83� � � �股票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14-036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拟定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系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

并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

，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３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

会议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

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６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股权登记日

）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本公司上述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会议见证律师

。

７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９６

号公司会议室

。

８

、

提示性公告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

公司将提前发布提示性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

意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上述议案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的

《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

一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

自然人股东

：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票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２

、

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

：

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自然人股东身份

证件复印件

、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３

、

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法定代表人

：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

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股票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４

、

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

：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

法人股

东营业执照

（

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

（

加盖公章

）、

股票

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

，

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其中

，

以

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请在参会时将相关身份证明

、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会务

人员

。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

。

（

二

）

登记截止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

（

三

）

登记地点

：

本公司证券法律部

四

、

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８８３

，

投票简称

：

鄂能投票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

１

）

买卖方向为

“

买入投票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

报为准

；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５

、

投票举例

（

１

）

股权登记日持有

“

湖北能源

”

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８８３

鄂能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二投反对票

，

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

，

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８８３

鄂能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６

、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或其它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计票规则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表决时

：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至

２

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

决

，

再对

“

总议案

”

进行表决

，

以股东对议案

１

至

２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未投票

表决的议案

，

以对

“

总议案

”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

“

总议案

”

投票表决

，

再对议

案

１

至

２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对

“

总议案

”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

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

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

，

次日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六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９６

号湖北能源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

：

０２７－８６６２１１００

传 真

：

０２７－８６６２１１０９

联 系 人

：

蔡忞

邮政编码

：

４３００６２

七

、

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预计半天

，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时参加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

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附注

１

）

反对

（附注

１

）

弃权

（附注

１

）

１

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２

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附注

２

）：

２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

（

附注

３

）：

３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签署

：（

附注

４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附注

：

１

、

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

，

请在

“

赞成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号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

，

则请在

“

反对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号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

，

则请在

“

弃权

”

栏内适当地方

加上

“

√

”

号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

则视为无效表决票

。

２

、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

；

如股东为法人单位

，

则无须填写本栏

。

３

、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

如未填写

，

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

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

４

、

代理投票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

，

则本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

。

股票代码：000762� �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2014-018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开始停牌

。

公司原承诺公司股票争取最晚将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复牌

，

现公司申

请继续停牌

，

争取最晚将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前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并进行股票复牌

，

公司股票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

一

、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目前正与交易对手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商讨和论证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尚在筹划阶段

，

存在不确定性

，

具体交易事项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为准

。

二

、

公司在停牌期间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

，

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

，

相关中介机构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了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工作

，

并对相关实施方案

、

程序进行

了商讨和论证

。

同时

，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

三

、

延期复牌的原因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仍需要进一步商讨和论证

，

所涉及的审计

、

评估等相关工作

仍在进行

，

公司难以按原计划最晚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申请股票

复牌

。

鉴于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披

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避免造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特申请股票延期复牌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

四

、

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公司股票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

，

若公司在该期限内仍未能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

，

公司将发布公告终止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进行股票复牌

，

同时承诺自公告之

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特此公告

。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10� � �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2014-037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27

日

2.

召开地点

：

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董事长文武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7.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人

，

代表股份

44,082,400

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6％

。

8.

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

2.

表决情况

（

一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44,08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二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44,08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三

）《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44,08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四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母公司股东未分配利润上期期末余额

-81,065,489.79

元

，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

，

156

，

854.77

元

，

母公司股东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

-

87,222,344.56

元

。

鉴于公司亏损的实际情况

，

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

公司董事会提议

2013

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表决情况

：

同意

44,08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五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表决情况

：

同意

44,08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六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成都天兴仪表

（

集团

）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股份

89,002,000

股

。

本议案

表决时

，

成都天兴仪表

（

集团

）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其他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

及代表共

5

人

，

持有股份

30,400

股

。

表决情况

：

同意

30,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七

）《

关于续聘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4,08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八

）《

关于公司搬迁及房产随土地收储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4,082,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九

）《

关于与成都天兴仪表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征收赔偿款分配协议的议案

》。

成都天兴仪表

（

集团

）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股份

89,002,000

股

。

本议案

表决时

，

成都天兴仪表

（

集团

）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其他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

及代表共

5

人

，

持有股份

30,400

股

。

表决情况

：

同意

30,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

三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吴德成律师

、

李林虹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

2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

3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4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

，

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5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

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综上

，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10� � �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2014-038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不予核准文件暨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不

予核准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向郭美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

》（

证

监许可

[2014]627

号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

2014

年

5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

2014

年第

23

次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未获通过

。

并购重组委认为

，

公司重组方案不

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73

号

）

第十条第

（

三

）

项

"

重大资产重组所涉

及的资产定价公允

"

的规定

。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上述决定

，

公司董事会将于收到此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对是否修改或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决议并予以公告

。

鉴于公司将与重组方进行沟通

，

就下一步是否继续推动本公司资产重组事项进行磋商

，

该

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较大影响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

票自

2014

年

6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并在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O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4-042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4

年

6

月

27

日

（

星期五

）

上午

10

：

00

时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2014

年

6

月

27

日

（

星期五

）

上

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6

月

26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6

月

27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本公司办公楼

A

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

主持人

：

董事长闫奎兴先生

。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

279,831,55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1.1517%

。

其中

：

（

1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9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66,

405,383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9.1773%

。

（

2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8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3,426,169

股

，

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1.9744%

。

三

、

提案的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第一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

，

同意股数均已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议案获得通过

。

2

、

第二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

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

决票的二分之一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3

、

第三项议案经与会非关联方股东表决

，

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

（

包括

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

表决结果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议案获

得通过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同意

279,465,76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693%

；

反对

363,68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表决权

0.1300%

；

弃权

2,1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7%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279,419,86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529%

；

反对

52,3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表决权

0.0187%

；

弃权

359,38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1284%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议案

》

同意

13,160,106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

96.3842%

；

反对

138,300

股

，

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权

1.0129%

；

弃权

355,389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方股东所持表决

权

2.6029%

。

上述三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2014

年

6

月

11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告编号为

2014-032

、

2014-036

、

2014-039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大成

（

沈阳

）

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张叶菲

、

韩洋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大成

（

沈阳

）

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A股代码：601238� � � �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31

H股代码：02238� �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 债券简称：12广汽01、12广汽0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

简称

"

联合资信

"

）

对公司

分别于

2007

年发行的

"07

广汽债

"

、

2014

年发行的

"14

广汽集

CP001"

进行了跟踪评级

，

跟踪评

级结果为

：

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

评级展望为稳定

；

同时维持

"07

广汽债

"

、

"

14

广汽集

CP001"

分别为

AAA

、

A-1

的信用等级

。

联合资信出具的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跟踪评级报告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股票代码:000564� � �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4-051

债券代码:112158� � � �债券简称:12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或

“

西安民生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和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的要求

，

积极与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航商

业

”）

和海航商业的母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航集团

”）

沟通

，

对之前承诺进行了

梳理完善

。

西安民生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

《

关

于豁免及变更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承诺的议案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

关于豁免及变更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承诺的公告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股东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不规范或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

公司

股东及相关主体未履行完毕承诺详见附件

。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

：

公司股东及相关主体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

承诺

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

重组

时所

作承

诺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承诺本次认购的西安民生

３３

，

９６４

，

７６２

股股份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减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股份限售承诺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到

期，因本次非公开发

行中做出的承诺未

履行完毕，仍为限售

股份。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关于中山路物业权属瑕疵、宝鸡商业成立时的债

权债务转移、宝鸡商业租赁土地房屋缺乏权证可

能带来的风险以及若由于海航商业或其关联方的

原因造成宝鸡商业和西安民生承担的义务或责任

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规定的内容的情

况，则损失由海航商业补偿。对

＂

中山路物业权属

瑕疵、宝鸡商业成立时的债权债务转移、宝鸡商业

租赁土地

／

房屋缺乏权证等可能给宝鸡商业和西

安民生带来损失

＂

的事项再次做出补偿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

商业补偿的情况。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保证从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机构独立、业务

独立和财务独立五个方面保持西安民生的独立

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对减少和规范与西安民生之间的关联交易做出了

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集

团有限

公司

保证从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机构独立、业务

独立和财务独立五个方面保持西安民生的独立

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集

团有限

公司

对减少和规范与西安民生之间的关联交易做出了

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集

团有限

公司

如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因履行本次重组相关

的任何承诺，而需向西安民生承担任何支付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补偿金等，由本公司向西安

民生承担连带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１４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

集团承担连带责任

的事项。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中共计获配

１０

，

０２０

万股，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予转让此次获配公司股票。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依承诺履行。

海航集

团有限

公司

对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作出的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海航商业未来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的发展以西安

民生为主，并将西安民生作为整合海航商业下属

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资源的唯一主体。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海航商业将启动满足注入条件的商业

资产（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天津国际商

场有限公司、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陕西民生家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家乐超

市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海航家乐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中南海航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海航乐万家连锁

超市有限公司）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满足下述条

件之一的，三个月内启动将上述公司或其下属零

售业务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

⑴

上述公司或其零

售业务最近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下简称“扣

非”）之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西安民生最近

三年扣非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水平；

⑵

上述公

司或其零售业务最近两年扣非之后的平均销售净

利润率达到西安民生相同业务最近三年扣非后的

平均销售净利润率水平。对于未满足条件但西安

民生提出收购意向的商业资产，海航商业将在西

安民生提出收购意向后的三个月内启动将其注入

西安民生的工作。海航商业给予西安民生对开发、

收购、投资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项目的优先选择

权；如西安民生放弃行使优先选择权，海航商业将

在新增该等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后三个完整年度

内，新增业务达到上述条件后，三个月内启动注入

西安民生的工作。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尚未到承诺履行期

限。

再融

资时

所作

承诺

海航集

团有限

公司

海航集团未来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的发展规划将

以西安民生为主，并将其作为整合海航集团及其

控制的公司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资源的唯一主

体。 督促海航商业将其下属商业资产注入西安民

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督促启动长春美丽方注

入西安民生的工作。给予西安民生对开发、收购、

投资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项目的优先选择权；如

西安民生放弃行使优先选择权，海航集团将在新

增该等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后三个完整年度内，

在新增业务最近两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润率达到或超

过西安民生相同业务的相应指标后，三个月内启

动将该等新增业务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尚未到承诺履行期

限。

其他

对公

司中

小股

东所

作承

诺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海航商业就其将所持世纪阳光

４４％

的

股权转让给西安民生的交易作出以下承诺：就世

纪阳光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的业绩作出承诺， 若世纪

阳光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未能达到以下数额：

２０１３

年

度

４５８．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

８１９．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度

１

，

５５８．７８

万元， 则其差额部分的

６０．３１％

由海航商业

于世纪阳光以上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后的二十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公司补足。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

经审计， 世纪阳光

２０１３

年度世纪阳光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为

－３５５

，

２７

万元，

未达到业绩承诺，主

要 因 为 世 纪 阳 光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１１

月停

业装修所致。海航商

业按照承诺已向西

安民生补偿

４９０．７２

万元。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海航商业就其将所持世纪阳光

４４％

的

股权转让给西安民生的交易作出以下承诺：世纪

阳光商城未取得营业用房的相关权属证明文件，

为此海航商业承诺，承担办理权属证明文件的相

关费用，如因此权属证明文件无法取得给汉中世

纪阳光造成损失，海航商业将在接到西安民生或

世纪阳光通知后

１５

日内无条件全额补偿损失款

项。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

商业承担费用和补

偿损失的情况。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海航商业就其将所持世纪阳光

４４％

的

股权转让给西安民生的交易作出以下承诺：世纪

阳光与陕西民生家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海

德城物业租赁协议，海航商业承诺，尽快协调世纪

阳光与陕西民生家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续租

协议，若其租赁期内租金水平低于本次评估租金

水平，其差额由海航商业按月补足。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长期

已协调民生家乐与

世纪阳光按照评估

租金水平签订了租

赁协议。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

物中心

３２．４１％

股权涉及的房产抵押承诺如下：本

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导致兴正元购物中心名下的

房产、土地将要被查封前，海航商业将以提前垫款

等方式协助兴正元购物中心履行相关合同；若兴

正元购物中心出现房产、土地被查封、折价、拍卖

等情形，海航商业将赔偿西安民生所承担的损失。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

商业补偿的情况。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

物中心

３２．４１％

股权涉及的资金占用承诺如下：本

次交易完成后，海航商业及其控股的企业与兴正

元购物中心将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

得损害兴正元购物中心及其股东的利益，如有损

害事项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由海航商业承担赔偿

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

商业补偿的情况。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

物中心

３２．４１％

股权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瑕疵承诺

如下：就兴正元购物中心自有房产尚未办理相对

应的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若该等土地未来出现

权属纠纷，海航商业将承担兴正元购物中心仲裁、

诉讼等造成的一切费用及相应损失；若该等土地

未来因权属瑕疵造成地上房产的损失，海航商业

将按照西安民生的请求，向兴正元购物中心进行

补偿。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

商业补偿的情况。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

物中心

３２．４１％

股权涉及的盈利承诺如下：针对评

估公司按照收益法评估时预测数，若未来实际盈

利低于

２０１３

年

５－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各

期预测数，则在各期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３

个月内，

海航商业须向兴正元购物中心以现金方式补充利

润， 以达到盈利预测数。

２０１３

年

５－１２

月净利润预

测数为

１５３８．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预测数为

３４０４．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预测数为

４３６４．８６

万

元、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预测数为

５７９６．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至

２０１６

年

经审计，兴正元购物

中心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

润为

２

，

６８９．４８

万元，

已达到海航商业业

绩承诺。

海航商

业控股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

物中心

３２．４１％

股权涉及的资金占用承诺如下：本

次交易完成后，若海航商业或海航商业控制的关

联方发生对兴正元购物中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形，则由资金占用方向兴正元购物中心支付资

金占用费。若因海航商业或海航商业控制的关联

方对兴正元购物中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导致兴

正元购物中心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海航商

业将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长期

本报告期，资金占用

方依照承诺向兴正

元购物中心支付资

金占用费，尚未发生

需要海航商业补偿

的情况。

注

：“

海航集团

”

指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

海航商业

”

指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

宝商集团

”

指

宝鸡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宝鸡商业

”

指宝商集团宝

鸡商业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现已更名为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

世纪阳光

”

指汉中世纪阳光商

厦有限公司

；“

兴正元购物中心

”

指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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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

董事会于

2014

年

6

月

6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及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刊登了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

以及于

2014

年

6

月

7

日发布的

《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

公告

》。

2.

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27

下午

14:00

时

3.

召开地点

：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738

号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

5.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

：

倪开禄先生

7.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为合法

、

有效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42

名

，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322,688,84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8.26%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

26

名

，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22,016,77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8.18%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16

名

，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72,07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8%

。

2.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71,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99.53%

；

反对

23,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68,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45%

。

2.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71,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99.53%

；

反对

8,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025%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46%

。

3.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45,8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99.52%

；

反对

39,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78,0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46%

。

4.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40,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99.52%

；

反对

39,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46%

。

5.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40,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99.52%

；

反对

39,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46%

。

6.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40,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99.52%

；

反对

39,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46%

。

7.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40,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99.52%

；

反对

39,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46%

。

8.

审议通过了

《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聘请股票恢复上市保荐人以及股份托管

、

转让相

关事宜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71,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99.53%

；

反对

8,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025%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46%

。

9.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40,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99.52%

；

反对

39,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

0.46%

。

10.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40,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99.52%

；

反对

39,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

0.46%

。

11.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名吴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使用累积投票制

；

表决情况

：《

关于提名吴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投票数

320,414,752

股

；

12.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321,140,762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99.52%

；

反对

39,016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0.01%

；

弃权

1,483,159

股

，

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

0.46%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石彩霞律师

、

刘阳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

"

上海超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

六

、

备查文件

1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7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召开“11超日债”（证券代码：112061）

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最新

参会登记情况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超日太阳

"

或

"

发行人

"

）

公开发行

"11

超日债

"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以下简称

"

受托管理人

"

），

关注到超日太阳

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发布了

《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事宜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58

】），

称

其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上海一中院

"

）

的

2014

沪一中民四

（

商

）

破字第

1-1

号

《

民事裁定书

》

及

《

决定书

》，

该院决定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立案受理债权人上海毅

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毅华公司

"

）

提出的对超日太阳进行破产重整的申请

，

并指定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上海分所作为破产管

理人

。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发布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1

超日债

"

（

证券代

码

：

112061

）

重大事项的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

当发生超日太阳破产重整的事项时

，

受托

管理人将无需就此事由另行召集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敬请债券持有人留意

。

根据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以下简称

"

《

会议规则

》

"

）

第

16

条的规定

，

受托管理人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公告了

《

关于延期召开

"11

超日债

"

（

证券代码

：

112061

）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

会议延期通知

》

"

），

并

顺延本次会议的参会登记时间

，

会议的具体召开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

。

会议延期期间

，

受托

管理人将每周公告已登记参会的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

。

截至

2014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7

时

，

本次会议筹备组共收到持有未偿还债券面值

217,025,900

元

（

包含

2014

年

6

月

19

日

17

时之前已进行参会登记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

）

的债

券持有人的参会登记

，

占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21.70%

。

受托管理人决定继续顺延本次会议的

参会登记时间

，

会议的具体召开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

，

敬请债券持有人留意

。

受托管理人将

继续积极与相关方沟通

、

协商

，

争取尽快召开本次会议

。

如果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不能有效召开或者未能通过

《

关于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受

托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券持有人参与超日太阳整顿

、

和解

、

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的议案

》（

详

见

《

会议延期通知

》

的

《

会议议案三

》），

将可能会对受托管理人统一代表

"11

超日债

"

债券持有人

参与超日太阳破产重整程序

（

包括进行债权申报

、

表决重整计划草案等实体与程序性权利

）

产

生一定影响

。

因此

，

为在超日太阳破产重整程序中最大程度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

受托管理

人再次提请各位债券持有人积极参会

，

可以本人参会或者委托代理人参会

（

包括委托本受托管

理人代为参会并表决

），

且为节省参会成本

，

受托管理人继续请求债券持有人委托本受托管理

人作为代理人代为参会并表决

。

同时

，

为便于受托管理人做好本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

请拟参会

的债券持有人务必按照

《

会议延期通知

》

的要求向受托管理人进行参会登记

（

截至

2014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7

时已登记的参会回执仍然有效

，

不必重复登记

）。

特此公告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7日


